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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教育厅

关于报送2009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教育（教科）局，省农垦总局教育局，洋浦经济开发区社会发展局，厅直属中学，高校直属中学：

    为了做好2009年我省中招计划的编制工作，现请你们报送本地区（单位）2009年的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送要求

我省普通高中教育经过近几年的扩大招生，办学规模得到较快增长，但不少高中学校的办学条件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办学承受能力已趋于饱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学校超大规模、超大班额和生均教学资源短缺的问题，制约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基于以上原因，同时为进一步调整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在校生比率，加快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2009年我省普通高中招生增长速度将适度放缓，全省招生计划将控制在5万人以内。

各市县（单位）要认清形势，转变办学思想，促进普通高中教育从规模发展向内涵发展转变，认真做好2009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编制工作。

各市县（单位）报送的高一招生计划要具体到每一所高中学校，要实事求是，根据学校办学条件和创建省一级学校的要求，合理确定招生计划，严格控制班额，避免学校超大规模发展。为了全面掌握基础教育各学段协调发展的情况，还要上报本市县（单位）本年度小学、初中毕业生人数和本年度初中招生人数。对各市县（单位）上报的招生计划，省教育厅将进行认真的审核，根据各地的办学条件和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 

厅直属中学、高校直属中学只有高中建制的报送本校的高一招生计划，属完全中学的还要报送初中招生计划；高一招生计划中的“本校教职工子女”指标要以实际情况为准，不得随意扩大。

二、报送时间

请各市县（单位）于2009年3月20日前将本地区（单位）2009年的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报送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

联系人：陈振华，联系电话：65232270（办）、65230370（传真）、13322050638。

附件：1.2009年海南省普通中学招生计划表

2.2009年省教育厅和高校直属中学普通高中招生计划表

          3.2009年市县（单位）普通高中招生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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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年三月十七日

附件1

2009年海南省普通中学招生计划表

市县（单位）盖章：     领导签名：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市县（单位）
	小学毕

业生数
	初中招

生人数
	初中毕

业生数
	普通高中

招生人数

	
	
	
	
	

	
	
	
	
	

	
	
	
	
	

	
	
	
	
	

	
	
	
	
	

	
	
	
	
	

	
	
	
	
	

	
	
	
	
	

	
	
	
	
	

	
	
	
	
	

	
	
	
	
	

	
	
	
	
	

	
	
	
	
	

	
	
	
	
	


注：所列毕业和招生数包括属地所管的所有民办中小学校。

附件2

2009年省教育厅和高校直属中学普通高中招生计划表

市县（单位）盖章：      领导签名：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招生学校
	招生班级数


	招生

总数
	其  中


	
	
	
	公费生计划

指标
	其  中
	择

校
	其

他

	
	
	
	
	下达市县
	特长生
	民族班
	本校初中
	本校教工子女
	
	

	
	
	
	
	
	
	
	
	
	
	

	
	
	
	
	
	
	
	
	
	
	


附件3

2009年市县（单位）普通高中招生计划表

市县（单位）盖章：              领导签名：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学校
	招生班级数
	招生总数
	其中

	
	
	
	公费生
	自费生

	
	
	
	合计
	其中
	合计
	其中

	
	
	
	
	全省统招
	本市县（地区）统招
	特长
	民族班
	本校初中
	本校教工子女
	指标到校生
	其他项目
	
	择校
	其他

	
	
	
	
	
	
	
	
	
	
	人数
	占公费生比例
	
	
	总人数
	其中外市县
	

	
	
	
	
	
	
	
	
	
	
	
	
	
	
	
	
	

	
	
	
	
	
	
	
	
	
	
	
	
	
	
	
	
	

	
	
	
	
	
	
	
	
	
	
	
	
	
	
	
	
	

	
	
	
	
	
	
	
	
	
	
	
	
	
	
	
	
	

	
	
	
	
	
	
	
	
	
	
	
	
	
	
	
	
	

	
	
	
	
	
	
	
	
	
	
	
	
	
	
	
	
	

	
	
	
	
	
	
	
	
	
	
	
	
	
	
	
	
	


注：1、市县（单位）每所普通高中（含民办学校）填写此表，表中的项目，有的则填，无则不填，

2、“指标到校生”为省一级学校和市县重点中学按招生计划（不含择校生）30％的指标分配到当地初中学校的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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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09年3月17日印发

校对：陈振华     打印：蔡秋梅            （共印1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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